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文件 
院发[2022]第 8 号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学校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改革的实施情况，按照《哈尔滨

工业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校本教务〔2020〕19 号文

件）要求，结合学校人才改革培养各项举措，特制订我院专业类内

学生选择专业实施细则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和本专业类

内学生选择专业实施细则执行。 

二、申报条件 

1. 我院专业类内全日制在籍本科生。 

2. 招生时对专业有约定的学生，按约定执行。 



 

三、可选专业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目前在专业类内设有通信工程（专业代码

080703，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代码 080701，电子信

息类）、信息对抗技术（专业代码 082107，兵器类）、遥感科学与

技术（专业代码 081202，测绘类）、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专业代

码 080712T，电子信息类）、智能测控工程（专业代码 080720T，电

子信息类）6 个本科专业，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爱好、专业特点和

优势等申报以上 6 个专业。 

四、接收计划 

学院教学委员会根据每年的招生情况、各专业导师的培养能

力、行业发展情况等确定每个专业可招生名额的上限和下限。若报

名人数高于专业招生名额上限则按照学生综合考评成绩由高到低的

顺序择优录取，报名人数低于专业招生名额下限则当年该专业原则

上不招生，学生另行申报其他招生专业。 

五、时间安排 

根据本学院专业类人才培养的特点，在第二学年夏季学期完成

专业选择。 

六、工作流程 

1. 成立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工作小组、监督小组。工作小组

由学院和各系领导组成；监督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各教

工党支部书记组成。 



 

2. 审核和公示学生的学籍情况，包括专业类内全日制在籍本科

生名单、招生时对专业有约定的学生名单、降级和休学等有学籍变

动需保留原专业的学生名单。 

3. 对学生综合考评成绩进行公示。学生综合考评成绩计算方

法：学生综合考评成绩由 3 部分构成，包括平均学分绩、创新竞赛

加分、德育加分，合计 100 分。平均学分绩以 100 分计，占综合考

评总成绩的 90%；创新竞赛加分满分为 7 分；德育加分满分为 3 分。

创新竞赛加分办法参照《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学科竞赛加分项目管理办法》（院发

【2022】第 1 号）执行。德育加分计分办法参照《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德育加分办法》执行。 

4. 具有专业类内选择专业资格的学生同时有序填写六个不同的

志愿（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遥感科学与技

术、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智能测控工程），不按要求填写视为自

愿服从学院调剂。志愿一次性申报，需由学生本人签字，签字后原

则上不得更改。学院根据各专业招生名额限定进行录取，学生志愿

人数超出专业录取名额上限的，则按照志愿顺序，根据学生综合考

评成绩择优录取。 

5. 对选择专业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 3 日。 

七、咨询与异议处理 



 

1. 咨询方式：季老师，电话 86413409，办公地点一校区主楼

221 室。 

2. 公示期如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以书面（署名）形式向学院

反映，学院 3日内给予答复。联系人季老师，电话 86413409。 

 

本实施细则自 2021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原《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实施细则》（院发【2021】第 5 号）同时

废止。未尽事宜由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德育加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2年 10月 17 日 



 

附：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德育加分办法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类内学生选择专业德育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学生

受表彰及获奖情况确定，满分为 3分，累积加分超过 3分的按 3分计算。具体

加分方法如下： 

一、加分项目 

1. 黑龙江省大学生年度人物、黑龙江省道德模范人物加 3分； 

2. 黑龙江省三好学生加 2分； 

3. 校三好学生标兵、校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校优秀团员标兵、校优秀团

干部标兵加 2分； 

4. 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团干部加 1分； 

5. 校三好班级标兵成员、校优秀团支部标兵成员加 0.5分。 

    二、加分原则 

1. 以上加分中，同一学生在同一年度多次获奖，不累计加分，取最高荣

誉加分；同一学生在不同年度且不同奖项中获奖，可以累积加分。 

2. 德育加分的统计时间从学生入学起至学院规定的综合考评成绩公示之

日止。加分资格审核以获奖证书时间为准。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2年 10月 17日 
 


